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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于2021年6月9日以公告

形式发出通知；于2021年6月16日以公告形式发出补充通知。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6月29日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6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15A号全球贸易之窗29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体普通股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普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普

通股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汪方怀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9人，代表股份282,106,82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12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42,300,34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12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7人，代表股份139,806,48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000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7人，代表股份37,245,14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6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人，代表股份37,245,04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64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因与其他工作安排

时间冲突，未能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逐项记名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

（二）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7,670,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275％；反对4,436,1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72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7,670,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275％；反对4,436,1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72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7,090,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219％；反对5,016,1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781％；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4．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8,792,8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253％；反对3,313,83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74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31,2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024％；反对3,313,83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97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3％。

5．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报告》。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6,980,2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828％；反对5,126,5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1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18,6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357％；反对5,126,52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6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7,670,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275％；反对4,436,1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72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08,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0891％；反对4,436,12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106％；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3％。

7．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调整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有关事项， 关联股东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直接持股账户“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42,300,244股）出席会议，在

公司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其回避表决。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134,656,85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6.3165％；反对5,149,728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3.68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95,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1734％；反对5,149,72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82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8．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7,722,4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459％；反对4,304,2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257％；弃权8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60,8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285％；反对4,304,22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565％；弃权8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151％。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增补孔大路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任期与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一致，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郭全中关于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的辞职报告即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郭全中持有

公司股份225股。

同时，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做2020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汇业（海口）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丽、高少艾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主持

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所有提案。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2021/6/30

星期三

A13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 � �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B� � � � �公告编号：2021-34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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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6月2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8号皇岗商务中心皇庭V酒店27层；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陈小海先生。

本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披

露了《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29）。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

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人（其

中1位股东同时持有本公司A股及B股， 分开进行投票），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78,599,624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417%。其中A股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56,163,615股，占本公司A股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0.0658%。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2,436,009股，占本公司B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36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 （其中1位股东

同时持有本公司A股及B股，分开进行投票），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19,560,848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920%。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7,124,839股， 占本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6896%。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2,436,009

股，占本公司B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36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9,038,776股，占本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97%。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9,038,776股，占本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762%；通过网络投票的B

股股东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本公司B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4、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

决。议案均为普通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2、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及其控制的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皇庭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对涉及关联事项的议案七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计入该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

3、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黄楚玲、盖小雪；

3、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

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二○二○年年度股东大会相关会议文件；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30日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车辆”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1]1719号）。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

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5,260.00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6.96元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由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 68,965,516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7.3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

差额 6,814,484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4,827.0484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74%；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536.4000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26%。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18,363.4484 万股，网

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中集车辆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集车辆”股票 3,536.4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1 年 7 月 1 日（T+2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1年 7月 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

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7 月 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

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

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

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257,629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19,653,526,500 股，

配号总数为 439,307,053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43930705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211.21837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3,672.7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154.3484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7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209.1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26%。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28203244%，申购倍数

为 3,046.89249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7 月 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30日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威腾电气”）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７２０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威腾电气”，扩位简称为“威腾电气集

团股份”，股票代码为“

６８８２２６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或“中信证券”）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

６．４２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３

，

９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５８５．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１５％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８５．００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

，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不向网下进行回拨。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２０．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９４．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

根据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４

，

９６８．２２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

３３１．５０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１

，

９８９．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１

，

３２６．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结束。具体

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及中

信证券威腾电气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威腾电

气员工资管计划”）组成，各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１

、中证投资

（

１

）缴款认购股数（股）：

１

，

９５０

，

０００

（

２

）缴款认购金额（元）：

１２

，

５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２

、威腾电气员工资管计划

（

１

）缴款认购股数（股）：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２

）缴款认购金额（元）：

２５

，

０３８

，

０００．００

（

３

）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１２５

，

１９０．００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３

，

２５０

，

７２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８５

，

０６９

，

６５４．５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９

，

２７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９

，

５４５．５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９

，

８９０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２７

，

６９３

，

８０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５

、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６３８

，

４９０．８７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威腾电

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１

”位数

４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威腾电气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５

，

１７５

个账户，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５１８

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

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６

个月。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１３９．４９７２

万股，占本

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７．０１３４％

，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２０８１％

。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

果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９

，

２７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５９

，

５４５．５０

元，包销股份数量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０２７９７９％

，包销股份数量占

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０．０２３７８２％

。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

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

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

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１８

、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１９

发行人：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诺激光”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3,8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592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长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英诺激光” ，股票代码为“301021”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800 万股，全

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46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

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格，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80万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19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455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7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96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22%。根据《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 10,736.81409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684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771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51.78%；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649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48.22%。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59154129%，申购倍数为 6283.21747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年 6月 28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长城诺创未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长城诺创资管计

划” ）。

截至 2021年 6月 21日（T-3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投资协议》中的相关

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具体名称 初始认购规模（万元）

获配数量（万

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月）

长城诺创资管计划

5,000 380 3,594.8 12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470,15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5,807,619.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85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87,781.0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71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67,536,6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772,334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1%，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6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9,850 股，包销金额为 187,781.00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

例为 0.05%。

2021 年 6 月 30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

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393400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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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招商润德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地产” ）之控股子公司招商润德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润德” ）因项

目开发需要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深圳分行” ）申请授信额度人民

币8.9亿元，授信期限为5年。 深圳地产按照其持股比例为该授信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本

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539亿元，担保期间为自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授信项下每笔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

三年。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深圳地产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招商润德成立于2005年9月29日，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湾厦路38号后座三楼；法定

代表人：聂黎明；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深圳地产股权占比51%，深圳润德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占比

32.35%，深圳市创意永浩包装设计有限公司股权占比12.5%，深圳华屹建设有限公司股权占比4.15%；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取得国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经

纪；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

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招商润德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4,925.36万元，负债总额9,766.23万元，

净资产5,159.13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7.13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资产总额15,

563.15万元，负债总额10,406.62万元，净资产5,156.53万元；2021年1-3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

60万元。

招商润德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深圳地产按持股比例为招商润德向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的授信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539亿元，担保期间为自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授信项下每笔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 招商润德其他股东也将按其持股比例为招商润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深圳地产董事会意见

招商润德因项目开发需要，通过银行贷款补充资金，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揭担保）

为459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5.28%；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9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6.81%；本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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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含税）：每股人民币0.45元，每10股人民币4.5元；

●股权登记日：2021年7月6日（周二）；

●除息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2021年7月7日（周三）；

●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安排请见本公司发布于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的公告。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1年5月

13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分红派息

股权登记日股份数为基数，以固定比例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4.5元（含税）。

本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本公司不存在“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 的情形。

二、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0年度A股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A股股本5,919,291,464股为基数，向全体A股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4.5元（含税；扣税

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现金4.0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9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

缴税款。 】

三、 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7月6日，除息日为：2021年7月7日。

四、 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五、 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7月7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若投资者在除息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证券账号 股东名称

1 08�X�XXXX�569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8�X�XXXX�692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3 08�X�XXXX�864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6月24日至登记日2021年7月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

自行承担。

六、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王硕、杨天天、刘伯勋

咨询电话：020－87550265、87550565

传真电话：020－87554163

七、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文件；

2、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文件；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的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